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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销钉通用技术条件》团体标准

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各行各业对销钉需求的不断增加，销钉市

场规模不断扩大。然而，由于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，市场上

存在着质量良莠不齐的销钉产品。这些低质量的销钉不仅影响了产品的

性能和使用寿命，还给用户带来了安全隐患。因此，为了规范销钉市场

秩序，提高销钉产品的质量，销钉标准的编制成为必然选择。

销钉通用技术条件团体标准的编制是为了确保销钉产品的质量和性

能达到一定的标准。通过制定统一的技术规范，可以明确销钉的材料、

尺寸、力学性能、表面处理等方面的要求，从而提高销钉的质量稳定性

和可靠性。同时，还可以规定销钉的检测方法和评价标准，帮助企业进

行产品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，提高产品的合格率和一致性。通过团体标

准的实施，可以降低产品质量风险，提高销钉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。

销钉通用技术条件团体标准的编制意义在于促进销钉行业的健康发

展。销钉作为一种重要的连接件，其质量和性能直接影响到各行各业的

安全和稳定性。通过制定统一的销钉标准，可以提高销钉产品的质量水

平，减少产品质量问题和事故的发生，保障用户的安全和利益。同时，

销钉标准的实施还可以促进行业内企业的竞争，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

级，提高销钉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发展水平。

综上所述，通过制定统一的技术规范和质量要求，可以提高销钉的

质量稳定性和可靠性，降低产品质量风险，保障用户的安全和利益。同

时，销钉标准的实施还可以促进行业内企业的竞争，推动技术创新和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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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升级，提高销钉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发展水平。

（二）编制过程

为使本标准在销钉市场管理工作中起到规范信息化管理作用，标准

起草工作组力求科学性、可操作性，以科学、谨慎的态度，在对我国现

有销钉市场相关管理服务体系文件、模式基础上，经过综合分析、充分

验证资料、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，最终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。

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标准起草期间主要开展工作情况如下：

1、项目立项及理论研究阶段

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对国内外销钉相关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

究，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、

资料查证工作，确定了销钉市场标准化管理中现存问题，结合现有产品

实际应用经验，为标准起草奠定了基础。

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销钉需要具备的特殊条件，明确了技术要

求和指标，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了方向。

2、标准起草阶段

在理论研究基础上，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论

研究和实践成果，基于我国市场行情，经过数次修订，形成了《销钉通

用技术条件》标准草案。

3、标准征求意见阶段

形成标准草案之后，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，从标准框架、

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，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多方面提升

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。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，起草组形成了《销

钉通用技术条件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（三）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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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主要起草单位

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、武汉耀德机械材料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的

专家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，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。

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，在 2023年 10月，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

编写工作。

2、起草人所做工作

广泛收集相关资料。在广泛调研、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的基础之上，形成本标准草案稿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
（一）标准编制原则

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，标准编制遵循“前瞻性、实用性、统一性、

规范性”的原则，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，本标准严格按照《标准化工作指

南》和 GB/T 1.1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的要

求进行编制。标准文本的编排采用中国标准编写模板 TCS 2009 版进行

排版，确保标准文本的规范性。

（二）标准主要技术内容

本标准报批稿包括 9个部分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销钉的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

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储存及质量承诺。

本文件适用于销钉的生产和检验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

条款。其中，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；

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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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/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GB/T 224 钢的脱碳层深度测定法

GB/T 228.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：室温试验方法

GB/T 231.1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：试验方法

GB/T 1182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（GPS） 几何公差 形状、方向、位置

和跳动公差标注

GB/T 3077 合金结构钢

GB/T 4162 锻轧钢棒超声检测方法

GB/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

GB/T 6394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

GB/T 9174 一般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

GB/T 10125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

GB/T 13320 钢质模锻件 金相组织评级图及评定方法

GB/T 13912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

法

GB/T 16288 塑料制品的标志

JG/T 160 混凝土用机械锚栓

JB/T 5074 低、中碳钢球化体评级

TB/T 2074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试验方法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销钉 pin

通常由圆柱形的木材、金属或其他材料做的零件，尤指用以将几个

单独的物件固定在一起或作为一个物件悬在另一物件上的支撑物，是现

代机械设备中常用的紧固件之一。

3.2

锚固 anchor

是使两者能共同工作以承担各种应力（协同工作承受来自各种荷载

产生压力、拉力以及弯矩、扭矩等）的方式。

4 基本要求

4.1 销钉生产企业应配备独立的检测实验室。

4.2 销钉生产企业应具备工控屏监控生产及模具状态的多工位自动化

系统，并能够一次性完成产品成型的冷锻造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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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销钉生产企业在加工原材料时，球化退火过程应配备双探头红外线

温度检测仪，拉丝过程应配备在线无损探伤检测仪。

4.4 至少应配备以下检测设备：

——电脑多元素分析仪；

——多功能拉力试验机；

——轮廓仪；

——同心度测量仪；

——二次元影像测量仪；

——精密气液增力压力机；

——电动布洛维硬度计；

——金相分析显微镜。

5 技术要求

5.1 外观质量

5.1.1 销钉的表面不应有结疤、折叠、毛刺以及肉眼可见的裂纹存在。

5.1.2 销钉本体外观质量应符合 GB/T 13912 的相关要求。

5.2 原材料

5.2.1 销钉的原材料应为 40Cr 热轧钢棒,其原材料型式尺寸应符合

GB/T 3077 的相关规定。

5.2.2 将原材料按照 GB/T 4162 要求进行探伤。采用纵波接触法，质量

等级应符合 AA级。

5.2.3 销钉原材料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1规定。

表 1 原材料力学性能

序号 项目 单位 性能指标

1 抗拉强度Rm MPa ≥870

2
规定非比例延伸

强度Rp0.2
MPa ≥690

3 断后伸长率A % ≥12

5.3 尺寸精度

销钉的尺寸精度应符合表2要求。

表 2 尺寸精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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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质量特性 尺寸特性
直径范围/

（mm）

尺寸精度/

（mm）

1 轴向尺寸 杆长
≥3，<10 ±0. 03

≥10，≤20 ±0. 05

2 径向尺寸 杆径
≥3，<10 ±0. 025

≥10，≤20 ±0. 025

3 冷镦-圆柱度 杆长端-短端 ≥3，≤20 0. 10

4 冷镦-平行度
法兰端面-杆

部端面
≥3，≤20 0. 05

5 冷镦-垂直度
法兰端面-杆

部
≥3，≤20 0. 05

6 冷镦-全跳动 杆长端-短端 ≥3，≤20 0. 10

7 冷镦-圆度 杆长端-短端 ≥3，≤20 0. 05

8 冷镦-平面度
法兰端面-杆

部端面
≥3，≤20 0. 05

5.4 镀锌厚度

销钉的镀锌层厚度应≥55 µm。

5.5 圆跳动

检测网纹外圆两端与φ27中心跳动值应不大于0.5 mm。

5.6 静力剪切

销钉锚固后静态剪切承载力应不小于110 kN。

5.7 抗拉承载力

销钉锚固系统抵抗上抬极限力值应不小于150 kN。

5.8 金相组织

销钉金相组织范围应为:级别≤4级。

5.9 晶粒度

销钉晶粒度等级应≥5级。

5.10 低碳合金钢球化体评级

销钉球化体组织4级～6级。

5.11 硬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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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钉硬度应符合HB30/2.5=146～204的要求。

5.12 脱碳层

销钉脱碳层应≤0.02 mm。

5.13 盐雾试验

销钉进行盐雾试验，6小时后应无锌腐蚀的现象，试验96小时后应无

金属基体腐蚀的现象。

5.14 组装疲劳

经200万次疲劳剪切循环荷载（1 kN～41 kN）加载频率为4 Hz，位

移量不超过1 mm。

6 试验方法

6.1 外观质量

6.1.1 目测的方法进行检验。

6.1.2 镀层外观质量检验应符合 GB/T 13912 的相关规定。

6.2 原材料

6.2.1 销钉本体原材料的型式尺寸采用通用量具进行检测，销钉本体的

抗拉强度 Rm、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Rp0.2、断面伸长率 A按 GB/T 228.1

进行，采用直径φ10的标准试样测试。

6.2.2 超声波探伤试验应符合 GB/T 4162 的相关规定。

6.3 尺寸精度

用圆度仪、轮廓仪、二次元影像仪、千分尺等工具对销钉尺寸的精

度进行测量。

6.4 镀锌厚度

镀锌厚度检验应符合GB/T 13912磁性法测试的相关规定。

6.5 圆跳动

应符合GB/T 1182的相关规定。

6.6 静力剪切

应符合JG/T 160的相关规定。

6.7 抗拉承载力

应符合JG/T 160的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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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8 金相组织

应符合GB/T 13320的相关规定。

6.9 晶粒度

应符合GB/T 6394的相关规定。

6.10 低碳合金钢球化体评级

应符合JB/T 5074的相关规定。

6.11 硬度

应符合GB/T 231.1的相关规定。

6.12 脱碳层

应符合GB/T 224的相关规定。

6.13 盐雾试验

应符合GB/T 10125的相关规定。

6.14 组装疲劳

应符合TB/T 2074的相关规定。

7 检验规则

7.1 检验分类

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。

7.2 组批

以同一工艺、同一原辅材料生产的同一规格产品为一组批。

7.3 出厂检验

7.3.1 库存产品在出厂时都应做出厂检验，出厂检验应逐台进行。

7.3.2 出厂检验项目、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见表 3，合格品加贴印封。

7.4 型式检验

7.4.1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文件规定的全部项目。

7.4.2 型式检验在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：

——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试制定型鉴定；

——正式生产后，如结构设计工艺或所用材料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

品性能时；

——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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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；

——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；

——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。

7.4.3 型式检验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。

7.4.4 在型式检验中，如有任一台项不合格，则从该批产品中加倍抽样，

进行不合格及该项相关要求的重复试验，重复试验合格，则判该批产品

符合本标准要求。如重复试验仍有任一台项不合格，则判该批产品不合

格。

7.4.5 型式检验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等见表 3。

表 3 检验项目

序号
检验内容 检验方式

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

1 外观质量 5.1 6.1 √ √

2 原材料 5.2 6.2 √ √

3 尺寸精度 5.3 6.3 √ √

4 镀锌厚度 5.4 6.4 √ √

5 圆跳动 5.5 6.5 √ √

6 静力剪切 5.6 6.6 √ √

7 抗拉承载力 5.7 6.7 √ √

8 金相组织 5.8 6.8 √ √

9 晶粒度 5.9 6.9 √ √

10
低碳合金钢球化

体评级

5.10 6.10 √ √

11 硬度 5.11 6.11 √ √

12 脱碳层 5.12 6.12 — √

13 盐雾试验 5.13 6.13 — √

14 组装疲劳 5.15 6.14 — √

注：“√”为必检项目，“—”为可选项目。

8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8.1 标志

8.1.1 销钉按图纸标识位置应有如下明显的永久性制造标志：

——产品名称及型号规格；

——公司名称和地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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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商标；

——产品数量；

——产品重量；

——出厂日期和批号；

——产品执行标准编号（可标注在使用说明书或包装箱上）。

8.1.2 包装储运图示按 GB/T 191 规定。

8.1.3 塑料纸制品处置和回收利用分类收集标志应符合 GB/T 16288 的

要求。

8.2 包装

8.2.1 应将销钉本体及对中环、减震圈、橡胶套组装好放入包装箱，并

用材料将产品隔开，避免产品相互碰撞，并附装箱单。

8.2.2 产品的包装应符合 GB/T 9174 的规定，应附带钢材质保书和钢材

检验报告。

8.2.3 产品包装箱标志应符合 GB/T 191 的规定。

8.2.4 包装箱外的收发货标志应符合 GB/T 6388 的规定。

8.3 运输

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湿，不应剧烈碰撞、抛摔、滚摔。

8.4 贮存

8.4.1 产品应存放在干燥通风、无腐蚀性物质的仓库内。

8.4.2 销钉宜室内储存，如果露天储存，应加盖顶棚或苫布，并防止地

面积水浸泡包装物。

9 质量承诺

9.1 正常使用情况下，自使用者购买之日起 24 个月内，产品出现质量

问题，由厂家承担相关责任。

9.2 用户如有诉求，应在 12小时内响应。

9.3 每批产品应能根据产品出厂批号追溯至相应的原料批号。

三、主要试验和情况分析

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标准和企业内部工厂管控的项目进行要求规

定和试验验证。

四、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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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预期达到的效益（经济、效益、生态等），对产业发展的作用

的情况

销钉企业规范运营，在国际市场上有机会与其他各国（相关）企业

竞争。

六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。

七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标准制定过程中，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。

八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
本标准为团体标准，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。

九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无。

十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本标准为首次发布。

十一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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